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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碳普惠一类项目管理要求
为倡导绿色低碳生活、调动全社会力量自愿参与碳减排活动，市生态环境局印发了《北京市碳普惠管理办法（试行）》（京环发〔2025〕11号），规范北京市碳普惠相关工作。为指导企业、社会组织和团体按照方法学开发和申报北京市碳普惠一类项目，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发了一系列方法学，包括《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低碳出行》（DB11/T 3043-2024）《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油改电小客车》《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氢燃料电池汽车》，并制定了《北京市碳普惠项目审核与核证技术指南（试行）》，规范本市碳普惠项目的审核与减排量核证。详见附件。

附件：1.北京市碳普惠方法学涉及的碳排放因子
2.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油改电小客车
3.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氢燃料电池汽车
[bookmark: OLE_LINK4]4.北京市碳普惠项目审核与核证技术指南（试行）



附件1
北京市碳普惠方法学涉及的碳排放因子（2026年）

表1 低碳出行碳普惠项目碳排放因子
	出行方式
	排放因子（千克二氧化碳每人公里，kgCO2/Pkm）

	综合出行
	0.104

	公共汽（电）车
	0.052

	城市轨道交通
	0.032

	骑行
	0.0087

	步行
	0



表2 低碳出行碳普惠项目路网转换系数
	出行方式
	路网转换系数

	合乘—拼车
	0.9528

	合乘—顺风车
	0.9272



表3 油改电小客车碳普惠项目碳排放因子及里程转换系数
	参数
	排放因子（千克二氧化碳每人公里，kgCO2/Pkm）及转换系数

	基础年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的小客车碳排放因子（）
	0.250

	基础年新能源小客车所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因子（EFCO2）
	0.097

	里程转换系数k
	0.86


注：表1-3中参数根据北京市交通行业能源活动数据计算。
表4  氢燃料电池汽车碳普惠项目碳排放因子
	车辆类型
	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
	基准线车公里碳排放因子
（千克二氧化碳每公里kgCO2/km）

	载货汽车
（含挂车）
	(0,4.5t)
	0.324

	
	[4.5t,12t）
	0.516

	
	[12t,16t)
	0.630

	
	[16t,22t)
	0.716

	
	[22t,28t)
	0.945

	
	[28t,40t)
	1.093

	
	[40t,+)
	1.177

	载客汽车
	(0,6m)
	0.240

	
	[6m,+）
	0.691


注：表4基准线碳排放因子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和过程使用排放。结合北京市相关行业部门发布的报告或数据，以及行业公开数据、研究机构的测量数据等确定的基准线碳排放因子数值。

表5 氢燃料电池汽车碳普惠项目碳排放因子
	参数
	碳排放因子（tCO2/tH2）

	氢气碳排放因子
	6.661 


注：表5项目氢气碳排放因子采用京津冀综合氢气碳排放因子。结合京津冀区域氢气来源数据（工业副产氢、天然气重整、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电网电水解制氢）研究报告、相关文献、调研数据等确定的氢气制取、储运、加注等环节核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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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油改电小客车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中油改电小客车的术语与定义，规定了油改电小客车碳普惠项目的基本要求、温室气体种类、项目边界和计入期、核算方法、数据监测与管理和核查要点。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行政区域范围内油改电小客车碳普惠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行。
油改电小客车包括汽油小客车指标所有人购买纯电动小客车、汽油小客车所有人将汽油小客车置换为纯电动小客车等场景的低碳出行活动。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碳普惠 carbon inclusion
通过相关平台收集个人、家庭、社区或企业（单位）的绿色低碳行为活动信息，按照技术规范核算碳减排量，为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赋值的激励机制，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

注册参与用户 registered participating user
通过项目开发方提供的平台注册账户、自愿参与低碳行为碳普惠项目的纯电动小客车所有人，其车辆登记注册地在北京行政区域范围内。

项目开发方 qualified project developer
利用大数据平台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对注册参与用户的低碳行为进行监测、收集和处理，对注册参与用户给予激励，并组织碳普惠项目设计和开发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
基本要求
唯一性
项目开发方应对注册参与用户的油改电小客车出行信息进行分析检查，不得重复记录和核算减排量，不得在不同减排机制重复申报项目和减排量，确保项目和减排量唯一。
准确性
项目开发方应详细记录注册参与用户的出行时间、出行方式、出行距离等数据，做到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严格控制碳普惠活动各环节数据质量，确保数据准确。
保守性
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应采用保守性原则，确保不高估碳普惠项目减排量。
安全性
项目开发方开展碳普惠活动的所有环节应合法合规，采取科学、智能的管理和技术手段，确保注册参与用户信息和数据安全。
温室气体种类、项目边界和计入期
温室气体种类
本文件中的温室气体仅指二氧化碳。
项目边界
项目开发方记录的所有注册参与用户的油改电小客车出行活动，其地理边界为北京行政区域范围内。
项目计入期
项目计入期为可申请碳普惠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从项目申请登记的减排量产生时间开始，项目计入期不超过三年，计入期可更新。
核算方法
基准线情景
本文件规定的油改电小客车碳普惠项目基准线情景为：注册参与用户采用汽油小客车出行方式的情景。
基准线碳排放计算
基准线碳排放量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第年基准线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第年注册参与用户出行次数，单位为次；
——第年基准线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公里（tCO2/km），应按照A.1规定的方法计算；
——基准线情景第次出行距离，单位为公里（km），应按照B.1规定的方法计算。
项目碳排放计算
项目碳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 .................................(2)
式中：
——第年项目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i——第年注册参与用户出行次数，单位为次；
——第年第次采用纯电动小客车出行时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公里（tCO2/km），应按照A.2规定的方法计算；
——第年第次采用纯电动小客车出行时的距离，单位为公里（km），应按照B.2规定的方法计算。
项目泄漏计算
本文件不考虑泄漏量。
项目减排量核算
碳减排量按公式（3）计算：
......................................(3)
式中：
——第年碳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第年基准线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第年项目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数据监测与管理
项目运行需要监测的数据
项目运行需要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油改电小客车出行的类型、起讫位置、时段和轨迹信息等，具体数据的单位和描述应符合附录C的规定。
数据监测要求
数据监测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数据质量要求应与附录C要求保持一致。
数据管理与归档要求
项目开发方应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记录和台账管理制度，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妥善保管监测数据和有关补充记录信息。监测数据及有关信息应与地方主管部门的碳普惠管理平台联网并实时报送。
项目设计和运行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电子版或纸质版存档，存档材料至少保存至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10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

核查要点
项目适用范围核查要点
对于项目开发方，核查机构通过查阅项目设计文件、项目组织实施方案、真实性承诺书等资料，核查其是否满足本文件规定的适用范围。
对于注册参与用户，核查机构通过查阅项目开发方的大数据平台、与地方主管部门核实及现场走访等方式，核查其拥有的纯电动小客车与汽油小客车关联性。
项目边界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通过查阅项目开发方的大数据平台，分析参与项目活动的车辆信息、车辆轨迹定位等数据信息，核实项目活动是否满足5.2要求。
项目计入期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通过查阅项目设计文件、项目组织实施方案、大数据监测信息等资料，核实项目开始时间、项目计入期是否符合标准5.3的要求。
项目减排量核算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通过查阅项目设计文件、项目组织实施方案、监测报告、减排量核算算法等资料，分析大数据平台记录的原始数据，核实基准线碳排放计算、项目碳排放计算、泄漏计算、减排量核算是否符合本文件6.2、6.3、6.4、6.5要求。
项目监测和数据管理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通过查阅项目开发方的大数据平台、监测计划、监测报告等资料，结合现场走访，核实项目监测和数据管理是否符合本文件7.1、7.2、7.3的要求。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及方法
关键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及方法
	序号
	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核查要点及方法

	1
	
	（A.1）、（A.2）
	查阅项目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结合地方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核实项目文件中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速度为v的小客车碳排放因子取值是否正确。

	2
	
	（A.1）、（A.2）
	查阅项目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核实项目文件中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的汽油小客车的总数量取值是否与地方主管部门的数据一致。

	3
	
	（A.1）
	查阅项目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核实项目文件中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的汽油小客车的年均行驶距离取值是否与地方主管部门的数据一致。

	4
	
	（A.3）
	查阅项目设计文件、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核实电力碳排放因子取值与地方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是否一致。




表1 关键参数核查要点及方法（续）
	序号
	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核查要点及方法

	5
	
	（A.3）
	查阅项目设计文件、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结合地方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核实车辆型号为g的纯电动小客车第i次出行的单位距离电耗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6
	
	（2）、（B.1）
	查阅项目设计文件、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交叉分析轨迹数据和仪表盘记录数据，核实注册参与用户第y年第i次纯电动小客车出行的出行距离取值的保守性。

	7
	
	（B.1）
	查阅项目设计文件、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核实距离转换系数取值与地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是否一致。






（规范性）
碳排放因子的计算方法
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第y年基准线汽油小客车出行碳排放因子由地方主管部门发布，其排放因子计算方法如下：
当能区分能源类型和排量的小客车年均行驶距离时，基准线汽油小客车碳排放因子按公式（A.1）计算：
)) .........................................(A.)
式中：
——第y年基准线汽油小客车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公里（tCO2/km）；
——汽油小客车排量，取值为1.0L以下、1.0L—1.8L、1.8L—2.4L、2.4L以上；
——汽油小客车平均行驶速度，采用路网平均运行速度；
[bookmark: OLE_LINK3]——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速度为的小客车碳排放因子（tCO2/km）；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的汽油小客车的总数量（辆）；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的汽油小客车的年均行驶距离（km/辆）。
当不能区分能源类型和排量的小客车年均行驶距离时，基准线汽油小客车碳排放因子按公式（A.2）计算：
) ...................................................(A.)
纯电动小客车碳排放因子
纯电动小客车出行时碳排放因子，按公式（A.3）计算：
 ................................................................(A.3)
式中：
——纯电动小客车第y年第i次出行碳排放因子（tCO2/km）；
——所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因子（tCO2/MWh），数据来源为主管部门推荐值（以最新发布值为准）；
g——纯电动小客车的车辆型号；
——车辆型号为g的纯电动小客车第i次出行的单位距离电耗（MWh/km）。





（规范性）
出行距离的计算方法
基准线情景出行距离
一般情况下，基准线情景汽油小客车的出行距离与用户实际的纯电动小客车出行距离相等，当汽油小客车与纯电动小客车有差异化通行政策时，在距离计算时应予以考虑，结合当地政策分别对汽油小客车和纯电动小客车行驶强度的影响来设置系数k参与计算出行距离。
纯电动小客车出行时的基准线情景出行距离，按公式（B.1）计算：
................................................................(B.1)
式中：
——基准线情景第i次出行距离，单位为公里（km）；
——距离转换系数；
——注册参与用户第y年第i次项目活动的出行距离，单位为公里（km）。
项目情景出行距离
项目情景纯电动小客车出行距离，应通过平台记录的单次活动轨迹、、等数据，利用相关轨迹算法计算获得。



（规范性）
需要监测的数据及来源
表C.1至C.5规定了需要监测的数据及来源。
表C.1 车辆型号为g的纯电动小客车第i次出行的单位距离电耗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3）

	数据描述
	车辆型号为g的纯电动小客车第i次出行的单位距离电耗

	数据单位
	MWh/km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为实时监测数据，若无法获取实时监测数据时，可采用工信部政务服务平台发布的正式数据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情景碳排放因子


表C.2 第y年注册参与用户出行次数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1）、（2）、（A.3）、（B.1）

	数据描述
	第y年注册参与用户出行次数

	数据单位
	次

	数据来源
	提供出行信息记录的合格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表C.3 注册参与用户第y年第i次纯电动小客车出行的出行距离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2）、（B.1）

	数据描述
	注册参与用户第年第次纯电动小客车出行的出行距离

	数据单位
	km

	数据来源
	提供出行信息记录的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表C.4 第y年i次出行的起始位置、轨迹坐标、结束位置
	数据/参数名称
	
	[image: ]
	[image: ]

	应用的公式编号
	/
	/
	/

	数据描述
	第y年i次出行的起始位置
	第y年i次出行过程中的轨迹坐标
	第y年i次出行的结束位置

	数据单位
	平面地图二维坐标
	平面地图二维坐标
	平面地图二维坐标

	数据来源
	提供出行信息记录的合格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提供出行信息记录的合格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提供出行信息记录的合格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表C.5 距离转换系数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B.1）

	数据描述
	距离转换系数

	数据单位
	/

	数据来源
	当城市对汽油车与纯电动车无差异化通行政策，k=1；当有差异化通行政策，则结合政策分别对汽油车和纯电动车行驶强度的影响来取值，计算方法为汽油车每周可通行天数除以纯电动车每周可通行天数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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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界定了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中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术语与定义，规定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碳普惠项目的基本要求、温室气体种类、项目边界和计入期、核算方法、数据监测与管理和核查要点。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行政区域范围内注册并在北京行政区域范围内行驶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碳普惠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行。
0.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30231][bookmark: _Toc2075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7538][bookmark: _Toc24837]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21687]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0. [bookmark: _Toc3466][bookmark: _Toc2321][bookmark: _Toc27561]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 
碳普惠 carbon inclusion
[bookmark: OLE_LINK6]通过相关平台收集个人、家庭、社区或企业（单位）的绿色低碳行为活动信息，按照技术规范核算碳减排量，为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赋值的激励机制，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
2. 
氢燃料电池汽车 hydrogen fuel cell vehicles
以氢燃料电池系统作为动力源或主动力源的汽车，包括客车、载货汽车和专用汽车等。
[来源：GB/T 24548—2009，3.1.2，有修改]
2. 
加氢间隔 hydrogen refueling interval
氢燃料电池汽车两次加氢之间的时间间隔。
2. 
注册参与用户 registered participating user
通过项目开发方提供的平台注册账户、自愿参与低碳行为碳普惠项目的个人或单位。
2. 
项目开发方 qualified project developer 
利用大数据平台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对注册参与用户的低碳行为进行监测、收集和处理，对注册参与用户给予激励，并组织碳普惠项目设计和开发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
0. [bookmark: _Toc23171][bookmark: _Toc25426][bookmark: _Toc9516][bookmark: _Toc6113]基本要求
3. 唯一性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项目开发方应对注册参与用户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出行信息进行分析检查，不得重复记录和核算减排量，不得在不同减排机制重复申报项目和减排量，确保项目和减排量唯一。
3. 准确性
项目开发方应详细记录注册参与用户的出行时间、出行方式、出行距离等数据，做到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严格控制碳普惠活动各环节数据质量，确保数据准确。
3. 保守性
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应采用保守性原则，确保不高估碳普惠项目减排量。
3. 安全性
项目开发方开展碳普惠活动的所有环节应合法合规，采取科学、智能的管理和技术手段，确保注册参与用户信息和数据安全。
0. [bookmark: _Toc10220][bookmark: _Toc26203][bookmark: _Toc22823][bookmark: _Toc23437]温室气体种类、项目边界和计入期
4. 温室气体种类
本文件中的温室气体仅指二氧化碳。
4. 项目边界
项目开发方记录的所有注册参与用户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活动，其地理边界为北京行政区域范围内。
4. 项目计入期
项目计入期为可申请碳普惠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从项目申请登记的减排量产生时间开始，项目计入期不超过三年，计入期可更新。
0. [bookmark: _Toc15970][bookmark: _Toc21340][bookmark: _Toc6880][bookmark: _Toc28527]核算方法
5. 基准线情景
本文件规定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碳普惠项目基准线情景为：注册参与用户采用车辆类型相同的汽油或柴油汽车，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完成相等客运或货运周转量等交通运输活动的情景。
5. 基准线碳排放计算
基准线碳排放量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第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
——第年基准线碳排放因子（tCO2/km），应按照A.1规定的方法计算；
——第年第个加氢间隔基准线行驶距离（km），应按照B.1规定的方法计算。
5. 项目碳排放计算
项目碳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2）
式中：
——第年项目碳排放量（tCO2）；
——第年氢燃料电池汽车第个加氢间隔内的氢气消耗量（tH2）；
——第年氢燃料电池汽车第个加氢间隔内的电力消耗量（MWh）；
——氢燃料电池汽车所消耗氢气的综合碳排放因子（tCO2/tH2），应按照A.2规定的方法计算；
[bookmark: OLE_LINK9]——氢燃料电池汽车所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因子（tCO2/MWh），应采用地方主管部门发布值。
5. 项目泄漏计算
本文件不考虑泄漏量。
5. 项目减排量核算
碳减排量按公式（3）计算：
                           ……………………………………………………………(3)
式中：
——为第年碳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为第年基准线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为第年项目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0. [bookmark: _Toc9349][bookmark: _Toc29474][bookmark: _Toc23217][bookmark: _Toc9259]数据监测与管理
6. 项目运行需要监测的数据
项目运行需要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氢燃料电池汽车出行时段、加氢间隔、氢气消耗量、外接电力消耗量、起讫位置、行驶距离和轨迹信息等。具体数据的单位和描述应符合附录C的要求。
6. 数据监测要求
数据监测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数据质量要求应与附录C要求保持一致。
6. 数据管理与归档要求
项目开发方应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记录和台账管理制度，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妥善保管监测数据和有关补充记录信息。监测数据及有关信息应与地方主管部门的碳普惠管理平台联网并实时报送。
项目设计和运行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电子版或纸质版存档，存档材料至少保存至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10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
0. 核查要点
7. 项目适用范围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可通过查看项目设计文件、项目组织实施方案、承诺书等文件，以及查看项目开发方采集的车辆行驶证或车辆注册登记证书等资料，核查项目符合本文件适用条件，确定参与项目车辆为项目开发所在地注册的氢燃料电池汽车。
7. 项目边界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可通过查阅项目开发方的平台，分析参与项目活动的车辆信息、车辆轨迹定位等数据信息，核查项目活动范围是否在北京行政区域边界内，符合本文件5.2要求。
7. 项目计入期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可通过查看项目设计文件、项目组织实施方案、承诺书等文件，以及实地调研查看项目监测情况，核查项目开始时间、项目计入期是否符合本文件5.3的要求。
7. 项目减排量核算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可通过查阅项目设计文件、项目组织实施方案、项目减排量监测报告、减排量核算算法等文件，核查基准线碳排放计算、项目碳排放计算、泄漏计算、减排量核算是否符合本文件6.2、6.3、6.4、6.5及附录A、附录B的要求。
7. 项目监测和数据管理核查要点
核查机构通过查阅项目开发方的大数据平台、监测计划、监测报告等资料，结合现场走访，核实项目监测和数据管理是否符合本文件7.1、7.2、7.3的要求。
7. 关键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
关键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关键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
	序号
	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核查要点及方法

	1
	
	（A.1）、（A.2）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查阅项目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相关行业部门车辆统计结果数据，核实项目设计文件中项目活动区域内车辆类型为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为能源类型为的车辆总数量取值是否正确。

	2
	[bookmark: OLE_LINK12]
	（A.1）
	查阅项目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相关行业部门车辆统计结果数据，核实项目设计文件中项目活动区域内车辆类型为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为能源类型为的基准线车辆年均行驶距离取值是否正确。

	3
	
	（1）、（2）
	查阅项目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结合极限里程、储氢量、百公里氢耗经验值进行逻辑校验，核实第年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加氢间隔个数是否正确。上述数据如不在合理阈值内，应取保守值。

	4
	
	（B.1）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查阅项目设计文件、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交叉分析仪表盘记录数和轨迹定位数据，核实第年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第个加氢间隔的行驶距离估计值是否在合理范围内。如仪表盘数据在合理范围内，则采用仪表盘数据，如不在合理范围内，应取保守值。




表1 关键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续）
	序号
	参数
	应用的公式编号
	核查要点及方法

	5
	
	（2）
	查阅项目设计文件、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结合里程和百公里氢耗经验值计算氢气消耗量，与项目开发方提供的氢气消耗量交叉校验，核实第年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第个加氢间隔内的氢气消耗量估计值是否在合理范围内。如氢气消耗量在合理范围内，则采用该数据，如不在合理范围内，应取保守值。

	6
	[bookmark: OLE_LINK20]
	（2）
	查阅项目设计文件、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结合里程和百公里电耗经验值计算电力消耗量，与项目开发方提供的电力消耗量交叉校验，核实第年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第个加氢间隔内的电力消耗量估计值是否在合理范围内。如电力消耗量在合理范围内，则采用该数据，如不在合理范围内，应取保守值。

	7
	
	（A.3）
	查阅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核实项目设计文件中加氢站内的氢源比例取值是否与地方相关管理部门最新发布数据一致；如地方相关管理部门无未发布，核查计算方法是否与标准要求一致。

	8
	[bookmark: OLE_LINK21]
	（A.3）
	查阅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核实项目设计文件中加氢站内氢气运输方式为的比例取值是否与地方相关管理部门最新发布数据一致；如地方相关管理部门无未发布，核实计算方法是否与标准要求一致。

	9
	
	（A.3）
	查阅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核实项目设计文件中加氢站内氢气加注方式为r的比例取值是否与地方相关管理部门最新发布数据一致；如地方相关管理部门无未发布，核实计算方法是否与标准要求一致。

	10
	
	（A.3）
	查阅大数据平台、监测报告等，核实项目设计文件中加氢站与为该站提供氢气的制氢厂之间的氢气运输距离取值是否与地方相关管理部门最新发布数据一致；如地方相关管理部门无未发布，核实计算方法是否与标准要求一致。




[bookmark: BookMark5]

1. [bookmark: _Toc16299][bookmark: _Toc3654][bookmark: _Toc11004][bookmark: _Toc20460]
（规范性）
排放因子的计算方法
0. 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依据政府主管部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基准线情景碳排放因子，综合考虑车辆类型、能源类型、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按式（A.1）计算：
 …………………（A.1）
式中：
——基准线碳排放因子，即车辆类型为、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为的加权平均车公里排放因子（tCO2/km）； 
——车辆类型，包括客车、载货汽车和专用汽车等；
——能源类型，包括柴油、汽油等；
——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t）或车身长度（m）。对于载货汽车（含挂车），取最大设计总质量， 可取值为4.5t以下、4.5t~12t、12t~16t、16t~22t、22t~28t、28t~40t、40t及以上；对于客车，取车身长度，可取值为6m以下、6m及以上。
——车辆类型为、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为、能源类型为的碳排放因子（tCO2/km）； 
——车辆类型为、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为、能源类型为的车辆总数量（辆）； 
——车辆类型为、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为、能源类型为的车辆年均行驶距离（km）。
当无法获取不同车辆类型、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能源类型的车辆年均行驶距离等数据，则的计算按式（A.2）计算：
……………………（A.2）
0. 项目活动消耗氢气综合碳排放因子
考虑氢气在制取、储运、加注环节的综合碳排放因子以及氢气在制取、储运、加注、使用过程中由于排空、泄漏、损耗等造成的氢气逸散，氢气碳排放因子按式（A.3）计算：
  ……（A.3）

式中：
——氢气综合碳排放因子，氢燃料电池汽车消耗氢气的综合碳排放因子（tCO2/tH2）；
——氢气制取碳排放因子，即氢气在制取环节，制取工艺为每制取单位质量氢气的碳排放量（tCO2/tH2）； 
——加氢站的氢源比例，即加氢站所用氢气中不同工艺j的氢气制取量的占比（%）；
——氢气储运碳排放因子，即氢气在运输环节，运输方式为t每运输吨公里氢气的碳排放量（tCO2/（tH2 km））；
t——氢气运输方式，包括高压长管拖车、管道运输等；
——加氢站的不同氢气运输方式比例，即加氢站所用氢气中不同运输方式t的氢气运输量的占比（%）；
——加氢站与为该站提供氢气的制氢厂之间的氢气运输距离（km）；
——氢气加注碳排放因子，即氢气在加注环节，加注类型为r每加注单位质量氢气的碳排放量（tCO2/tH2）；
r——氢气加注类型，包括固定式加氢站、撬装加氢站以及35MPa加注压力、70MPa加注压力等；
——加氢站的不同氢气加注类型比例，即加氢站所用氢气中不同加注类型r的氢气加注量的占比（%）；
——氢气在制取、储运、加注、使用过程中，由于主动排空、物理泄漏、使用损耗等造成的氢气逸散比例（%）。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如氢气无法实现溯源，可使用北京氢气综合碳排放因子（采用主管部门最新发布值），即氢气制取碳排放因子使用基于北京统计口径下不同制氢工艺的氢气产能结构计算的加权平均值，氢气运输距离使用北京区域内加氢站和提供氢气的制氢厂的平均运输距离。其北京综合氢气碳排放因子按照公式（A.4）计算：
                  （A.4）
——基于北京区域内各类制取工艺的氢气产能占比情况计算的加权平均碳排放因子（tCO2/tH2）；
——北京区域内加氢站与提供氢气的制氢厂之间的平均运输距离（km）。

— 15 —



1. [bookmark: _Toc24097][bookmark: _Toc32437][bookmark: _Toc822][bookmark: _Toc21606]
（规范性）
行驶距离的计算方法
1. [bookmark: _Toc106354478][bookmark: _Toc106354538]基准线情景行驶距离
一般情况下，在相同起讫点下，基准线情景车辆的行驶距离和项目活动氢燃料电池汽车行驶距离相等。基准线行驶距离按式（B.1）计算:
  …………………………………（B.1）
式中：
——第年第个加氢间隔基准线行驶距离（km）；
——第年项目活动氢燃料电池汽车第个加氢间隔内的累计行驶距离（km）。

1. [bookmark: _Toc3935][bookmark: _Toc481][bookmark: _Toc23710][bookmark: _Toc17591]

（规范性）
需要监测的数据及来源
表C.1至C.10规定了需要监测的数据及来源。
表C.6 项目活动区域基准线车辆规模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1）、（A.2）

	数据描述
	项目活动区域内车辆类型为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为能源类型为的基准线车辆总数量

	数据单位
	辆

	数据来源
	相关行业部门车辆统计结果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基准线加权平均碳排放因子


表C.7 项目活动区域基准线车辆年行驶距离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1）

	数据描述
	项目活动区域内车辆类型为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为能源类型为的基准线车辆年均行驶距离

	数据单位
	km

	数据来源
	相关行业部门车辆统计结果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基准线加权平均碳排放因子


表C.8  加氢间隔个数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1）、（2）

	数据描述
	第年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加氢间隔个数

	数据单位
	个

	数据来源
	提供车辆加氢行为记录的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和项目活动碳排放量


表C.9   项目车辆行驶距离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B.1）

	数据描述
	第年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第个加氢间隔的行驶距离

	数据单位
	km

	数据来源
	提供车辆加氢行为和行驶速度记录的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量





表C.10  氢气消耗量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2）

	数据描述
	第年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第个加氢间隔内的氢气消耗量

	数据单位
	tH2

	数据来源
	提供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加氢行为、氢气消耗量数据的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活动碳排放量


表C.11  电力消耗量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2）

	数据描述
	第年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第个加氢间隔内的电力消耗量

	数据单位
	MWh

	数据来源
	提供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加氢行为和电力消耗量数据的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活动碳排放量


表C.12  加氢站氢源比例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3）

	数据描述
	加氢站内的氢源比例

	数据单位
	%

	数据来源
	提供加氢站氢气购买数据的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活动碳排放量


表C.13  氢气运输方式比例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3）

	数据描述
	加氢站内氢气运输方式为的比例

	数据单位
	%

	数据来源
	提供加氢站氢气购买数据的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活动碳排放量


表C.14  氢气加注方式比例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3）

	数据描述
	加氢站内氢气加注方式为r的比例

	数据单位
	%

	数据来源
	提供加氢站氢气购买数据的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活动碳排放量


表C.15  氢气运输距离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3）

	数据描述
	加氢站与为该站提供氢气的制氢厂之间的氢气运输距离

	数据单位
	km

	数据来源
	提供车辆运氢订单数据的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活动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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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164438638][bookmark: _Toc43244925][bookmark: _Toc100495283]根据《北京市碳普惠管理办法（试行）》（京环发〔2025〕11号），参照《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令第31号）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实施规则》（市场监管总局2023年第55号），编制此技术指南，用于指导本市碳普惠项目和减排量的审核登记。
[bookmark: _Toc100495284]一、项目审核登记流程与要求
（一）项目审核流程
本市碳普惠项目审核登记流程包括项目开发方编制项目设计文件并向主管部门申请登记，本市碳普惠注册登记机构组织召开项目技术审核、公示等环节，并对符合要求的项目予以确认登记。
1.编写项目设计文件。项目开发方应根据本市已发布的方法学及《项目设计文件模板》要求，编写项目设计文件。
2.提交项目审核登记。项目开发方通过碳普惠管理服务平台向市生态环境局申请项目登记，提交申请材料至少包括项目申请函和申请表、项目概况说明、项目开发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项目开始时间证明文件、项目设计文件及减排量计算表（具备审核计算过程的功能）、真实性承诺书、项目组织实施方案和其它审核需要的支持性文件。
3.组织项目技术审核。本市碳普惠注册登记机构采用联合会商、专家评审等方式对申报文件进行技术审核。若提出修改意见，项目开发方应在收到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提交修改后的相关文件。
4.公示项目信息。本市碳普惠注册登记机构在碳普惠管理服务平台上对通过技术审核的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对公示期间收到的意见，项目开发方应当在公示期满后的10个工作日内提交修改后的项目登记申请材料，申请再次公示。
[bookmark: _Toc100495285]5.登记项目。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本市注册登记机构在10个工作日内在碳普惠管理服务平台上组织完成登记工作。
（二）项目审核要求
项目审核通常按如下要求进行：
1.项目设计文件要求。项目开发方应按照《项目设计文件》的要求编写项目设计文件，并且至少要包括项目活动描述、项目边界、方法学适用性、基准线识别、基准线排放、项目排放及减排量计算，项目预计减排量、监测计划、项目开始时间、计入期等内容。此外还应准备减排量计算表及其它支持性证据。项目开发可利用大数据等管理和技术手段开展项目监测，并与本市碳普惠相关管理服务平台对接，实现数据全过程管理。
2.项目组织实施方案要求。项目组织实施方案至少包括项目公益性的承诺、组织机构及人员保障、过程实施管理、项目资金闭环管理、管理实施细则等内容，减排量发给用户个体的项目,其中实施细则应至少涵盖用户协议的设立与变更、项目的开展与减排量发放领取、权益兑换、活动页面内容展示、定期数据传输和报告发送、减排量上限管理等方面。若年度申请签发减排量超过项目设计文件的年均减排量，项目开发方要作出合理解释。
3.承诺书要求。承诺书应按照《承诺书》的模板编写，承诺书应对严格依据方法学开发并运行项目、严格做好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唯一性以及所提供材料真实性、准确性等作出确认和承诺。减排量发给用户个人的项目,承诺书也需要对碳市场所得全额返还个人等作出确认和承诺。
4.项目审核通用要求。项目审核时将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 符合国家及本市法律法规要求；
- 符合本市相关排放控制要求；
- 方法学适用，基准线确定、减排量计算及监测方法适宜；
- 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要求；
[bookmark: _Toc100495286]- 对北京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有贡献。
[bookmark: _Toc100495287]二、项目减排量审核与登记流程与要求
（一）项目减排量核证与审核流程
北京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证及审核流程包括项目开发方定期向主管部门传输数据和发送运行报告、根据审核的监测计划编制监测报告、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写减排量核查报告、向主管部门申请减排量审核，主管部门通过技术审核、公示等环节，并对符合要求的项目签发减排量。
1.定期传输数据和发送报告。在碳普惠项目通过审核登记后，项目开发方应严格执行项目组织实施方案，做好项目的运营、维护、监测和报告等工作，并定期向主管部门传输经用户个人/企业授权参与项目活动的相关数据和发送运行报告，若数据和报告存在问题，项目开发方应及时响应主管部门意见并完成修改。
2.编制监测报告。项目开发方应根据方法学、项目设计文件及《监测报告模板》的要求，编制监测报告。
3.核查减排量。项目开发方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相应方法学开展减排量核查工作，并按《项目减排量核查报告模板》的要求，编写项目减排量核查报告。
4.申请减排量审核。项目开发方通过碳普惠管理服务平台向市生态环境局提交项目减排量审核申请，提交的申请材料至少包括减排量登记申请函、项目监测报告、项目减排量核查报告及其它支持性证据材料等。
5.组织减排量技术审核。本市碳普惠注册登记机构通过联合审查或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技术审核。若技术审核过程中提出问题，项目开发方应在收到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提交修改后的项目文件。
6.公示减排量。对通过技术审核的项目，本市碳普惠注册登记机构在碳普惠管理服务平台对减排量申请文件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对公示期间收到的意见，项目开发方应当在公示期满后的10个工作日内进行回复，并提交修改后的减排量登记申请材料，申请再次公示。
[bookmark: _Toc100495288]7.登记减排量。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技术审核意见和公示情况，对符合要求的项目签发减排量。本市注册登记机构在10个工作日内在碳普惠管理服务平台上组织完成登记工作。
（二）项目减排量审核要求
1.监测报告编制要求。监测报告的内容至少应包括项目活动、监测计划的实施、监测系统、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及减排量计算等，针对减排量发给用户个人的项目,应包含但不限于项目活动中的用户活跃规则，碳减排量数据传输、发放、领取、兑换规则，已领取碳量有效期、过期碳量捐赠、可兑换的权益类型、权益兑换汇率等项目设计文件及项目组织实施方案中提及的规则实施情况的说明。
2.减排量核查要求。核查要求应至少包括项目减排量的合规性和唯一性、项目实施与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性、监测计划与方法学的符合性、监测与监测计划的符合性、监测设备校准频次的符合性和减排量计算结果的合理性等。核查机构应当对核查报告的合规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在核查报告中作出承诺。此外，核查机构应当加强对碳普惠项目实施情况的日常审核。
3.数据及运行报告要求。项目开发方定期提交的数据至少包括监测数据、碳减排量兑换和领取数据、碳减排量交易数据等。运行报告的内容至少包含碳减排量数据传输、发放、领取、兑换等规则运行实施情况的说明以及核查后已签发减排量是否全部返还用户的情况说明等。
根据北京碳普惠项目的特点，在项目减排量核查过程中需要检查大数据平台中减排项目的实施和监测计划的执行算法，查阅、审核用户数据产生、传递、汇总、报告的信息流，并根据评审减排量计算时所作假设，进一步判断和确认减排项目实际减排量的真实性、准确性、唯一性。采用大数据审核的方式开展核证工作，核证的要求包括：
（1）真实性核证
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行：应对减排项目监测期内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行轨迹定位数据记录与北京市公共交通刷卡刷码数据中的出行记录进行交叉核对，如出现同一时间段内监测出行信息与北京市公共交通刷卡刷码数据中出行信息不一致，则以北京市公共交通刷卡刷码数据为准。
步行出行：应基于北京市基准年步行出行大数据特征，与项目委托方监测步行出行轨迹定位数据进行对比，判定是否为真实的步行出行信息。
自行车出行：应将减排项目监测期内骑行出行轨迹定位数据与监测期内能够记录自行车订单信息的平台所采集的用户使用信息进行交叉核对，判定自行车出行的真实性。
也可基于北京市基准年用户骑行出行特征与项目监测骑行出行轨迹定位数据进行对比，判定是否为真实的骑行出行信息。
合乘出行：应将减排项目监测期内合乘出行轨迹定位数据与监测期内能够记录合乘订单信息的平台所采集的用户合乘记录进行交叉核对判定合乘出行的真实性。
油改电小客车：应从油改电指标的真实性与出行行为的真实性两方面开展核证。
油改电指标的真实性应重点审查车辆所有人与参与项目用户的一致性，用户所有车辆指标的油电属性以及实际购买与使用车辆的能源类型，确保参与项目用户、车辆保持一致，用户确系用油车指标购买的新能源车辆。
应综合利用城市新能源领域的大数据，包括不限于监控车辆通行的卡口数据、监控新能源车辆安全的监测数据等，核证参与项目用户所申请车辆的出行行为的真实性。
氢燃料电池汽车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车辆信息、加氢行为以及氢气来源进行真实性核证。
车辆信息：应将减排项目监测期内车辆信息（车体结构、能源类型、最大设计总质量、车长等），与车辆行驶证或车辆注册登记证书等登记的车型参数信息进行交叉核对，判断车辆信息的真实性。
加氢行为：应将减排项目监测期内车辆加氢记录信息，与监测期内加氢站的加氢订单数据和定位数据等进行交叉核对，判断加氢行为的真实性。
氢气来源：应对减排项目监测期内氢气来源记录，与监测期内加氢站的氢气采购协议或合同、氢气运输订单，以及制氢厂制氢工艺等生产许可信息进行交叉核对，判定氢气来源的真实性。
此外，考虑到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方法学的价值导向是支持氢能在交通领域应用，释放氢能产业的降碳价值，因此应对减排项目监测期内氢燃料电池汽车用氢比例进行分析，判断减排量的真实性。如用氢比例低于50%，予以核减。
（2）准确性的核证
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行：应将减排项目提供的监测期内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行轨迹定位数据的起讫点与北京市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官方路网图进行匹配，获取每次实际出行里程，并将实际出行里程与核证委托方提供的出行里程核算结果进行交叉核对，判定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行里程数据的准确性。
步行出行：应将减排项目提供的监测期内步行出行轨迹定位数据随机抽样作为样本数据，使用区别于原来项目方的算法核算样本数据出行里程，并与提交的步行出行里程数据进行交叉核对，判定步行出行里程数据的准确性。
自行车出行：应将减排项目提供的监测期内自行车出行轨迹定位数据随机抽样作为样本数据，使用区别于原来项目方的算法核算样本数据出行里程，并与提交的自行车出行里程数据进行交叉核对，判定自行车出行里程数据的准确性。
也可对减排项目提供的监测期内自行车出行轨迹定位数据用的算法核算出行里程，并与提交监测期内能够记录自行车订单信息的平台所采集的用户自行车出行里程进行交叉核对，判定自行车出行里程数据的准确性。
合乘出行：应对提供的监测期内合乘出行轨迹定位数据使用区别于原来项目方的算法核算出行里程，并与提交监测期内合乘出行订单信息中的里程数据进行交叉核对，判定合乘出行里程数据的准确性。
油改电小客车出行：分别从基准线情景、项目情景分别开展核查，重点核查里程数据的计算准确性。里程数据准确性审查应基于项目监测方提供的里程监测数据，通过与北京市道路路网匹配、里程复算等方式来验证。
氢燃料电池汽车项目：对减排项目监测期内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行驶里程、氢气消耗量、外接电力消耗量，以及加氢站氢源比例、氢气运输距离进行准确性核证。
行驶里程：应将减排项目监测期内车辆行驶里程计算结果值与监测期内车辆行驶轨迹或速度数据计算的里程值进行交叉核对，判定行驶里程数据的准确性。
氢气消耗量：应将减排项目监测期内车辆的累计氢气消耗量计算值，与监测期内利用加氢站的加氢订单数据计算的车辆的累计加氢量进行交叉核对，判断氢气消耗量的准确性。
外接电力消耗量：应将减排项目监测期内车辆的电力消耗量计算值，与监测期内项目参与方的车辆结算凭据计算的充电量或利用车辆运行数据计算的充电量进行交叉核对，判定外接电力消耗量的准确性。
加氢站氢源比例：应将减排项目监测期内加氢站氢源比例计算值，与利用监测期内加氢站氢气采购合同、运氢订单数据、以及制氢厂工艺等生产证明文件计算的结果值进行交叉核对，核判定加氢站氢源比例的消耗量。
氢气运输距离：应将减排项目监测期内氢气运输距离结果值与利用监测期内加氢站与制氢厂位置坐标通过公开的地图软件计算的结果值进行交叉核对，判定运输距离的准确性。
注：只有当加氢站与制氢厂之间的供氢关系发生变化时，才进行第2次核证。
（3）出行数据唯一性核证
应对减排项目提供的数据中单一用户或单一车辆单平台出行时间重复和单用户多平台出行数据重复进行识别，判定出行数据的唯一性。还应对重复数据进行去重处理，确保出行数据的唯一性。
同时，核证机构应根据本指南附件5《项目减排量核证报告模板》的要求编写核证报告，应在核证报告中至少包括核证的程序和步骤、核证实施的人员及采用的核证方法、实施核证的时间、核证发现、核证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和经核证的减排量的声明，以及内部质量管理措施等内容。
（4）抽样方法。步行出行准确性、自行车出行准确性的核查采用抽样的方法，参考CDM-EB的指南与标准（《指南-CDM 项目活动和POA抽样调查》，第04.0版；《标准-CDM项目活动和POA 抽样调查》，第07.0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计算样本量及开展调查工作。
样本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n：步行出行准确性、自行车出行准确性核查分别所需的样本量； 
N：项目活动中自行车骑行、步行出行分别涉及的注册用户总数目； 
p：抽样指标的预测或估计值，一般取 0.5； 
1.645：置信区间为90%时取 1.645； 
0.1：相对误差；
1.1：为分别处理自行车骑行、步行出行的样本注册用户无回答或无效回答的修正因子，即样本量增加10%；
3.减排量审核申请材料要求。项目开发方应按规定至少提交如下减排量审核申请材料。
- 减排量审核登记申请函；
- 监测报告及其支持材料；
- 减排量核查报告。
- 其他支撑材料等。
4.减排量审核要求。市生态环境局对符合以下条件的减排量予以审核签发和登记。
- 减排量监测报告符合要求；
- 减排量核查报告符合要求；
经审核登记的减排量称为“北京市温室气体核证自愿减排量（BCER）”，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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